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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履

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
全部通过本项议案；本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合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需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在董事会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房屋及土地租赁等业务，

2020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方 上年预计金额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47,601 39,707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120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30 146
小计 49,331 40,973

向关联人购买除商品外
的资产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000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 352
小计 3,500 352

向关联 人销售 产 品 、商
品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720 15,111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59,753 40,726
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274 61,937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521 12,86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0 124
小计 147,388 130,76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130 110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20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55
小计 250 665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25,000 22,212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270 283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19,593
小计 47,270 42,088

承 租 关 联 方 出 租 的 土
地、房屋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0 1,044
小计 1,300 1,044

向关联 方出租 土 地 、房
屋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123 463
小计 123 463

合计 249,162 216,351
2021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房屋及土地租赁等业务，

2021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方 本次预计金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 年 年 初 至
披 露 日 与 关
联 人 累 计 已
发 生 的 交 易
金额

上 年 实 际 发
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本次预 计金
额与上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差异较大 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77,000 1.04 11,093 39,707 0.77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1,100 0.01 138 1,120 0.02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 0.01 85 146 0.00
小计 78,600 / 11,316 40,973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65,000 0.63 10,897 40,726 0.56
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0,000 1.06 13,194 61,937 0.86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 0.19 2,773 12,868 0.1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0 0.00 29 124 0.00
小计 195,130 / 26,893 115,655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
公司 120 1.50 110 1.49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 7.50 555 7.51
小计 720 / 665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
公司 38,000 0.51 5,205 22,212 0.43
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300 0.50 283 0.48
小计 38,300 / 5,205 22,495 /

承租关联方出
租 的 土 地 、房
屋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7.54 1,044 18.44
小计 1,000 / 1,044 /

向关联方出租
土地 、房屋

林德气体(烟台 )有限公司 499 1.51 499 463 1.40
小计 499 / 499 463 /

合计 314,249 / 43,913 181,295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实业”）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李云生
注册资本： 14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制鞋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普通机械及配件、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不含鞭炮)、五金交

电、装饰材料、洗涤剂、电瓶用液、煤炭的批发，场地、设备、设施租赁、仓储服务；以自有资金对煤炭、煤
化工、节能建材、生态板行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

2、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权结构发生变动，不再

为国丰投资控制企业。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与万华化学不再构成关联关系）。
注册地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路 56号
法定代表人：任瑞周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聚氨酯节能系列产品、岩棉节能系列产品、催化剂系列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环

保材料系列产品、集成房屋系列产品及配套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施工，以自有资金对股权进
行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
物、技术的进出口。

3、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星火街 5号
法定代表人：郭兴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制造农作物秸秆生态板、生态粘合剂及设备、木工机械设备；技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家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

4、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 联营企业（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新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

20%股权，公司有高管在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化工路 51号
法定代表人：石敏
注册资本：4,4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盐酸、次氯酸钠溶液、丙酮、硫酸等的销售；食品添加剂、工业

盐的销售；蒸汽、纯水、磷酸铁锂的生产与销售；自有场地、房屋、设备的租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5、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持有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 10%股权，公司有高管在林德气体（烟

台）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重庆大街 59号烟台万华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史振春
注册资本：91,709.249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氧、氮。生产食品添加剂氮气、医用氧。销售上述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供气工程及

技术服务；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批发（禁止储存）
氮（液化）、氩（液化）、氧（液化）、氪（液化）、氙（液化）、氧（压缩）、氮（压缩）、氩（压缩）。

6、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合营公司（公司持有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50%股权，公司有高管在烟台港

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注册地址：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西港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毅峰
注册资本：52,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货物装卸、仓储（不含危险品），国际货运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李增群
注册资本：65,305.4151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人工环境技术、超净排放技术、制冷空调、压缩机技术、锅炉供暖替代技术、能源综合利

用技术、环保节能技术、压力容器及换热技术研发；以上技术范围内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部件的制造、
销售、服务（凭生产许可证经营）；以上技术范围内成套工程的设计、咨询、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许可
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对外承包工程；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房屋租赁。

8、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受国丰投资控制
注册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宋西全
注册资本：61,083.36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氨纶、芳纶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纺织品、日用百货、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备案范围进出口业务。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和房屋租赁， 双方本着公平、公

正、合理的原则签订租赁合同。
2、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 PM 产品，公司

与其之间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供货合同，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
约定为准。

3、 公司与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烧碱产品及接受劳
务。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4、公司与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业务，公司生产的
原水、电及蒸汽销售给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作为其生产产品的原料，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生产
的氮气、氧气等产品是公司生产运营所需的原料。双方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合同，
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5、公司与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
司在港区内为公司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定价原则签订采购
合同，合同中价格执行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6、公司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MDI产品。公司与
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7、公司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销售 PM 产品，向其采购
备品备件并接受劳务。 公司与其本着长期合作、平等互惠的原则，定价以双方确认的订单中的约定为
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保证公司能够正常、持续的生产经营，公司与万华实业之间发生的土地及房屋租赁等关联交

易，均为受地域的限制，发生关联交易不可避免。
公司与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德气体（烟台）有限公司、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

公司、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任公司、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产品购销业务，只要其持续经营，与其发生关联交易是不可避免的。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了该项议案，认为该议案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关联董事（廖增太、寇光武、华卫琦、郭兴田、荣峰、陈殿欣、齐贵山）已回避表决，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股东烟台中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合成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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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以及同意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被担保人名称：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万华化

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万华化
学（宁波）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万
华化学（广东）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Mount� Tai� Chemical� Holding� Company� S.àr.
l.、BorsodChem� Zrt.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BC-KC� Formalin� Kft.、万华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四川）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美国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
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 本次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本次共计为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最高
额为 625.14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公司对控股或全
资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 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813,081 万元 , 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332,568万元。

● 本次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
5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
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52,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27,2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
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总额不超过 388 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合同担保金
额折合人民币为 281.31亿元，未超过 388亿元人民币，具体担保余额情况见下（外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 （香港 ）有限公司万华化学 （新加坡 ）有限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 1,100,000 652,490 613,394
万华化学（烟台 ）销售有限公司 800,000 635,240 599,535
万华化学（烟台 ）氯碱热电有限公司 210,000 160,000 140,000
万华化学（烟台 ）石化有限公司 500,000 382,677 346,677
万华化学（宁波 ）有限公司 350,000 294,000 245,000
万华化学（宁波 ）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60,000 37,400 37,400
万华化学（烟台 ）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60,000 10,500 10,500
万华化学（广东 ）有限公司 50,000 10,000 10,000
万华化学美国生产有限公司 30,000 0 0
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80,000 47,200 39,594
Mount Tai Chemical Holding Company S.àr.l.
BorsodChem Zrt.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 （匈牙利 ）
控股有限公司 BC-KC Formalin Kft. 万华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610,000 583,574 290,469

烟台市再生水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0 0
万华化学（四川 ）有限公司 20,000 0 0
合计 3,880,000 2,813,081 2,332,568

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
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 31.45 亿元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 2021 年 2 月 28 日,�该最高额担保具体使用情况如下（外
币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 （宁波 ）有
限公司

万华化学 （宁波 ）能源
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 252,000 127,200

万华化学 （宁波 ）氯
碱有限公司

宁波信达明州贸易有
限公司 14,500 0 0

合计 314,500 252,000 127,200
三．此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需要公司为其申请银行贷款授信以及开展正常业务提供信用支持，

根据公司 2020年最高额担保实际使用情况及 2021年融资计划和业务需求， 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最
高额为 625.14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拟同意子公司间相互可提供最高额为
5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 1,500,000
万华化学（烟台 ）销售有限公司 1,200,000
万华化学（烟台 ）氯碱热电有限公司 200,000
万华化学（烟台 ）石化有限公司 800,000
万华化学（宁波 ）有限公司 300,000
万华化学（宁波 ）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40,000
万华化学（烟台 ）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50,000
万华化学（广东 ）有限公司 50,000
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 80,000
Mount Tai Chemical Holding Company S.àr.l.BorsodChem Zrt.及其全资子
公司万华化学 （匈牙利 ）控股有限公司 BC-KC Formalin Kft. 万华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800,000

万华化学（四川 ）有限公司 310,000
万华化学美国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1,400
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万华化学（福建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900,000
合计 6,251,400

（二）子公司间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宁波 ）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 ）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
合计 500,000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1.被担保人万华化学（新加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成立,公司主营

以化工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经营,收集商业信息，提供商务咨询服务等,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0万美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18,345 万美元,� 总负债 107,381 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4,984 万美元, 流动负债总额 107,357 万美元）, 净资产 10,964 万美元。 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2,689�万美元,净利润 4,325�万美元。

2.�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国际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成立,公司主营以化
工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经营,收集商业信息等，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资产 33,419万美元,�总负债 33,331万美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3,331 万美
元）,净资产 88万美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万美元。

3.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销售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5%，万华化学（北
京）有限公司持股 5%,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成立,公司主营聚氨酯、异氰酸酯、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煤炭、工业盐、建筑材料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货物与技术进出
口。公司注册资本为 2,20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799,155万元,�总负债 1,789,74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0,33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789,740万元）,净资产 9,415万元。 2020年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2,294,589万元,净利润 1,013万元。

4.�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我司合并持股 68%，于 2013
年 1月 28日成立,公司主营生产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氯、氢、盐酸、次氯酸溶液，热电工程施工，生
产蒸汽、工业用水、食品添加剂，水处理工程施工，货物、技术进出口。 公司注册资本为 40,000 万元,截
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57,991万元,�总负债 319,59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1,000 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297,597万元）,净资产 138,394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2,154万元,净利润
38,658万元。

5.�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成立,公司主
营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化工产品、化学品催化剂及溶液（不含
危险化学品）,煤炭、工业盐的销售；建筑材料的销售及相关技术的咨询；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公司注册
资本为 205,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87,413 万元,�总负债 802,006 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173,46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02,006万元）,净资产 285,407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521,462万元,净利润 73,457万元。

6.�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06 年 2 月 27 日成立,公司主营危
险化学品的生产；氯、氨、二氧化碳和氧气混合物、稀有气体和氮气混合物、苯、甲醇、氯苯、苯胺、1,6-
己二胺、硫酸、氢氧化钠、硝酸的批发；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的开发、
批发；化工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水性聚合物树脂及其助剂、钢材的批发。
公司注册资本为 93,60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341,838 万元,总负债 401,381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45,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89,030万元）,净资产 1,940,457万元。2020年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1,299,610万元,净利润 445,029万元。

7.�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
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我司合并持股 80%，于 2010 年 3 月 11 日成立,公司主营聚氨酯材料及其
制品、产品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自营或代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除
外。 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30,063 万元,�总负债 83,900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83,631万元）,净资产 46,163万元。 2020年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204,401万元,净利润 17,174万元。

8.�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烟台）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为我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80%，于 2014 年 6 月
27日成立,公司主营聚氨酯材料及其制品的制造、加工及销售，货物、技术的进出口。 公司注册资本为
7,00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12,244万元,�总负债 70,22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68,120万元）,净资产 42,015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97,187万元,
净利润 6,561万元。

9.�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广东）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3�年 3 月 21 日成立,公司主营
水性涂料树脂、聚醚多元醇、改性 MDI、胶粘剂等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研发推广、技术服务等,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2，333 万元,�总负债 100,782 万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92,333万元）,净资产 21，551 万元。 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78,483万元,净利润 2,246万元。

10.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物资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成立,公司主营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工业盐、机械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仪器仪表、消防器材、劳保用品、五金交
电、金属材料、非金属制品、建筑材料、防腐防火保温材料、电子产品、汽车、包装材料的销售，货物、技
术进出口，招标代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品），物流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317,889万元,�总负债 311,58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 311,581万元）,净资产 6,308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48,451万元,净利润 216万元。

11.�被担保人Mount� Tai� Chemical� Holding� Company� S.àr.l.（泰山化学控股公司） 注册于 2010
年 3月 3日，注册资本 12,501 欧元，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产业投资及投
资咨询。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3,850万欧元,�总负债 27,754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 27,754万元）,净资产 -3,904万欧元。 2020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171万欧元。

12.�被担保人 BorsodChem� Zrt.为我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PVC、烧碱、
盐酸等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电力的生产和销售；天然气的销售；土地房屋租赁、技术、咨询服
务等。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00,196万欧元,�总负债 91,068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275 万欧元, 流动负债总额 70,970 万欧元） , 净资产 109,128 万欧元。 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9,765万欧元,净利润 23,073万欧元。

13.�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匈牙利）控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成立,公
司主营聚氨酯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境外投资管理等。 公司注册资本
437万欧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5,613万欧元，总负债 9,757 万欧元，净资产 5,856 万
欧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534万欧元,净利润 -647万欧元。

14.�被担保人 BC-KC� Formalin� Kft. 为我司全资子公司 BorsodChem� Zrt. 的控股子公司， 持股
66.67%,主营甲醛等产品生产销售等。 公司注册资本 121万欧元，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资
产 1328万欧元,�总负债 636 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 636 万欧元）,净资产
692万欧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81万欧元,净利润 75万欧元。

15.�被担保人万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为我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7,931万欧元,�总负债 30,831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3,500 万欧元, 流动负债总额 20,331 万欧
元）,净资产 27,100万欧元。 2020年净利润 -1万欧元。

16.�被担保人万华化学(四川)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主营化工
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技术服务推广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资产 64,886万元,�总负债 55,01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7,528 万元）,净
资产 9,869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25万元。

17.�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美国控股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成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6,527万美元,�总负债 14,172万美元,净资产 -7,645万美元。

18.�被担保人万华化学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注册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注
册资本 11,726万元。主营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超导材料研发销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2,313万元，总负债 64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万元,流动负债 640万元)，净资产 11,673万元。2020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53万元。

19.�被担保人万华化学（福建）有限公司，为我司全资子公司，注册于 2020年 4月 16 日，注册资本
15.5 亿元。 主营危险化学品生产、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390,101 万元，总负债 260,192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75,000 万元,流动负债 185,198 万元)，净资产
129,909万元。 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258万元，净利润 -25,091万元。

（二）上述被担保人均为我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具体关系如下：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信用担保,无以资产等为标的的担保,无反担保内容。
六、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本次对其担保能够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故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担
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公司对控股或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 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813,081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332,568万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余额情况：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252,000 万元,实

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127,200万元。
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公司对合营企业担保余额情况： 合同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69,227 万元,

实际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 49,632万元。
截至 2021年 2月 28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股票代码：600309� � � � � � �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 临 2021-20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2020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 7月 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了万华化学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
2016年 8月 30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05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7,629,255股新股。
2017年 1月 6日，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和信验字(2017)第 000002 号《验

资报告》。 截至 2017年 1月 6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84.00元，扣除承销商发
行费用 37,735,849.06元（不含税）及与发行有关的其他费用人民币 1,839,622.64元（不含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应为 2,460,424,512.30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009,280.00 元， 股本溢价人民币
2,344,415,232.30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
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截止到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2,410.52 万元，累计利息收入为 220.64 万元，其
中 2020年使用募集资金 12,635.53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3,588.77 万元，利息收入为 7.47 万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银行余额为 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等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公司与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分别与工商银行烟台分行、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华夏银行烟台分行于 2017 年 1
月 19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控股子公司上海万华科
聚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科聚”）在中国银行烟台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公
司于 2017年 2月 28日与中国银行烟台分行、保荐机构及上海科聚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万华化学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 1606020529022678228 已销户

万华化学 华夏银行烟台分行 12650000001026179 已销户

万华化学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220831108026 已销户

上海科聚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 232531120239 已销户

合计 已销户

注：华夏银行烟台分行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
用完毕，该募集资金专户已销户，销户前所产生的利息人民币 26.36 万元已按账户管理规定转至一般
账户（具体见公司临 2018-115号公告内容）。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目”、“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该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上述募投项目结
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3,585.18万元（含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于 7 月 20 号完成募集资金专户
销户（具体见公司临 2020-50号公告内容）。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发行申请报告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根据经证监会审核的发行申请文件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实施如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扣除其 他 发 行 费 用
后拟投入金额

1 20 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注 1） 146,225 140,000 135,805
2 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 41,502 40,000 4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注 2） 70,000 70,000 70,000

合计 250,000 245,805
注 1：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的

140,000.00万元用于 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目。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4,000.00万元（含税）后，20万吨 /
年聚碳酸酯项目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实际到账金额为 136,000.00万元。

根据公司 2017年 2月 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尚未支出的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的费用包括律师费 190.00万元，验资费用 5万元等均由该专户进行支出。扣除上述支出
后，20.0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目拟投入金额为 135,805.00万元。

注 2：根据公司对 160953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有关回复，公司拟
使用其中 50,000.00万元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2、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50,000.00 万元， 收到扣除发行费和其他费用后金额为 245,805.00 万

元。 截止到 2020年 12月 31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2,410.� 52万元，累计利息收入为 220.64万元，其
中 2020年使用募集资金 12,635.53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3,588.77 万元，利息收入为 7.47 万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2020年 1-12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7)第 E00012 号），截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 万华化学已经以自筹资金投入“20 万吨 / 年聚碳酸酯项目” 和“归还银行借款” 合计
91,972.00万元。 上海科聚以自筹资金投入“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合计 11,883.00万元。

2017年 2月 16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使用募集资金 103,855.00 万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针对上述置换发表了同意意见。
4、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 2月 16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 50,000.00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 2018年 2月 16日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 6月 1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使用“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
目”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万元，“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和 1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万元、15,000.00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 2018年 6月 14日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8 年 1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使用 20 万吨 / 年聚碳酸酯
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8年 1月 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0.00 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2018年 6月 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使用“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
目”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 万元，“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 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6月 13 日和 6 月 20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5,000.00万元和 10,000.00万元。该笔资金已于 2019年 6月 12日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2019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 万吨 / 年聚碳酸酯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中，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19年 1月 22日使用募集资金 40,000.00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 2019年 12月 25日前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2019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目（PC 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23,000.00万元、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项目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和 2019 年 6 月 17 日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23,000.00 万元和
7,000.00万元。 该笔资金已于 2020年 6月 11日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针对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同意意见。
5、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万吨 /年聚碳酸酯项目”、“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项目”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该项目予以结项。同时，为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将上述募投项目结
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3,585.18万元（含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48 号）。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11,537.3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0年 7月 20日，公司已经全部节余募集资金 13,588.77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将募
集资金账户注销，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21日发布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50号）。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2020年 1-12月，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16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 制 单 位 ： 万 华 化 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0,000.00 2020 年 1-12 月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635.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2,410.52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2020 年
1-12 月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 ）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20
万
吨/
年
聚
碳
酸
酯
项
目

无 140,00
0.00

135,805.0
0

135,805.0
0 7,652.38 124,39

2.95
-
11,412.05 91.60%

一 期 7 万
吨/年已于
2018 年 1
月投产 ；
二期 13 万
吨/年 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达
到 预 定 可
使用状态

-
149.47
（注 1）

不 适
用 否

万
华
化
学
上
海
综
合
中
心

无 40,000.
00 40,000.00 40,000.00 4,983.15 38,017.

57 -1,982.43 95.04% 注 2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和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无 70,000.
00 70,000.00 70,000.00 0.00 70,000.

00 0.00 100.00% - - - 否

合
计 — 250,00

0.00
245,805.0
0

245,805.0
0

12,635.5
3

232,41
0.52

-
13,394.4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注 1：“20 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聚碳酸酯一期 7 万
吨项目投产后 ，公司组织对一期装置进行了局部工艺优化及改进 ，产品质
量进一步提升 ，单耗进一步降低，为确保二期 13 万吨项目与一期 7 万吨项
目一致性 ，因此在二期项目设计阶段同步进行了工艺优化及改进 。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同意将 “20 万吨/年聚碳
酸酯项目”的二期 13 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调整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建成 ，
本事项同时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
“20 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二期于 2020 年 6 月底投产 ，叠加烟台工业园下
半年大修影响，新产能在本年度未能有效释放。
注 2：“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上海中心项目由
于受项目设计沟通及后续工程施工影响，进度低于预期 。 公司决定调整上
海综合中心项目的实施进度 ， 即调整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 。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 同意将本项目实施进度
调整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成 ，本事项同时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万华化学与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签订了 《产权交易合同 》转让了上海科聚 100%股权 ，并
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完成了股权变更。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鉴于公司烟台磁山全球研发中心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 ，宁波高性能材料研
究院正在建设中 ，为了让研发更好的为生产服务及人才整合的需要 ，同时
为盘活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万华上海综合中心项目对外转让 。
公司分别召开了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了本次募投项目转让事
项，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 41,972 万元预先投入“20 万吨/年聚碳酸
酯项目 ”，预先投入 “万华化学上海综合中心 ”11,883 万元 ，预先 “归还银行
借款”50,000 万元。 2017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103,855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针对本次置
换发表了同意意见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鉴证报
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具体内容参见上述第三部分第 4 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 0 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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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随着公司烟台工业园的装置陆续建成，尤其是百万吨的乙烯产业链的投产，大宗原料的采购量和

产品销售量快速增加，码头急需发展。 公司拟在合营企业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华码头”）向公司提供不低于 17 亿元经营性资产担保的前提下，向万华码头暨关联方提供不超过
1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担保、融资性保函等方式）。

一、对合营企业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
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19-52 号”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审议批准，公司同意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对其合营企业宁波榭北热电有限公司提供
最高额为 3.02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子公司万华
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对其合营企业宁波榭北热电有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如下（外币折算为人民
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万华化学 （宁波 ）热电有
限公司 宁波榭北热电有限公司 30,250 0 0

注：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热电”）按持股比例对宁波榭北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榭北热电”）提供 55%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金额为按持股比例计算后担保金额。 榭北
热电系由万华热电与香港利万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万华热电持股 55%，香港利万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45%，根据榭北热电公司章程，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万华热电委派 3 名董事，董事会的
决议必须经到会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方为有效，因此对其共同控制属于合营企业。

经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0-32 号”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审议批准，公司为合营企业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7.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对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担保余额情况如下（外币
折算为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最高担保金额 合同担保金额 实际担保金额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 75,000 69,227 49,632
注： 公司按持股比例对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提供 50%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以烟台

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的反担保为先决条件，上述金额为按持股比例计算后担保金额。
二、拟为万华码头提供融资支持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关联方万华码头提供不超过 17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主要内容如下：
融资支持目的及用途：公司对万华码头进行融资支持后，万华码头将用于自身发展，以保障公司

快速发展对原料采购及产品销售的需求。
融资支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亿元。
融资支持方式：拟在股东大会通过后，由管理层根据需要确定具体的融资方式。
融资支持期限：在不超过六年的基础上根据万华码头业务需要确定。
融资支持利率：参考市场利率水平。
在万华化学为万华码头提供不超过 17亿元人民币融资支持经股东大会批准并实施完毕前，同意

继续为万华码头按持股比例提供的最高额为 7.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万华码头以其资产
提供反担保。

三、融资支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西港区内，法定

代表人陈毅峰，注册资本 11.98亿元，主要经营码头装卸搬运和成品油、原油仓储。 股东为烟台港股份
有限公司和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各持股 50%。

（二）经营情况
万华码头目前运营 101#、102#、103#、104#、105#五座液化品码头，301# 散货码头及后方堆场和

76.8万立油品储罐。 2020年吞吐量（液化品、LPG、油品、煤炭）合计达 783.7万吨。
（三）与上市公司关系说明
万华码头为公司与烟台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营公司，双方各持有 50%股权。 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毅

峰担任万华码头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规定，万华码头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融资支持构成关联交易。

（四）万华码头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 月

1 资产总额 329,522.7 328,190.8
2 负债总额 181,113.5 177,758.5
3 资产净额 148,409.2 150,432.3
4 营业收入 32,490.4 8,689.7
5 净利润 3,128.0 2,019.0
6 资产负债率 55.0% 54.2%

四、反担保措施
万华码头拟以其经评估后不低于 17亿元的码头经营性资产对本次融资支持提供反担保，万华码

头的基本信息同本公告第三条。
五、融资支持对上市公司必要性及影响
1、本次提供融资支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
2、万华码头拟以其经评估后不低于 17亿元的码头经营性资产提供担保，公司提供融资支持的风

险可以完全覆盖，不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3、万华码头主要服务于公司内部,码头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于满足公司日益增加的大宗原料物资

进港以及公司异氰酸酯、石化产品出港的需求，对公司日常生产运营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万华化学
现有股东利益。

六、融资支持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烟台港万华工业园码头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营企业，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风险可控；公

司将会对万华码头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
降低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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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8 月 12 日，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或“公司”）收到债权人泉州市奇皇星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皇星公司”）的《通知书》，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奇皇星公
司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2020 年 9 月 4 日，公司
收到泉州中院《决定书》（（2020）闽 05 破申 18 号），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贵人鸟清算组为临时
管理人。2020 年 12 月 8 日，泉州中院裁定受理贵人鸟重整，并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指定贵人鸟清算组担任管
理人，负责重整各项工作。 以上内容请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1；2020 年 9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预
重整期间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2；2020 年 12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
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7 和 2020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法院
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89。

为顺利推进贵人鸟重整工作及提高重整效率，保障贵人鸟重整成功，实现公司运营价值最大化，管理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并就招募和遴选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司概况
贵人鸟（股票简称：*ST 贵人，股票代码：603555），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总股

本为 628,602,143 股，法定代表人林天福；目前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位于福建省泉州市。 公司主
营业务为运动鞋服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拥有“贵人鸟”“PRINCE”等核心品牌，主要控股子公司名
鞋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国际及国内一线知名品牌体育产品的代运营、代理销售及分销，目前代理销售的
运动品牌包含耐克、阿迪达斯、UA、匡威、NewBalance、李宁、新百伦、斯凯奇、亚瑟士、DC、PUMA 等，产品涵
盖了各类运动服装、鞋帽、运动器材等。

二、招募和遴选目的
本次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目的在于顺利推进并完成贵人鸟的重整工作， 由重整投资人提供资金支

持，全面优化债务人的资产结构、债务结构和股本结构；最终打造股权结构优化、治理结构完善、资产质量优
良、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公司。

三、招募和遴选须知与条件
（一）报名者须知
1．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报名者同等适用。
2．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不安排尽职调查，贵人鸟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其相关信息以公告内容为

准。
3．在贵人鸟的重整计划草案被重整受理法院裁定批准且生效后，本次招募和遴选的重整投资人将最终

确定为贵人鸟的正式重整投资人。
4．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效力。
（二）重整投资人条件
为实现对贵人鸟未来发展的持续支持，贵人鸟重整投资人需符合如下基本条件：
1．重整投资人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同时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或被采取

限制高消费措施。
2．重整投资人或其出资方应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并能出具不低于其拟投资总额度的资

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3．重整投资人应当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相关条件。
四、招募和遴选流程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有意向报名者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 18:00 前将报名材料纸质版（一式八份）提交

至管理人指定地点，同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箱。
2．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1）报名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沟西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老厂
（2）电子邮箱：grnglr@163.com
（3）联系人：林律师
（4）联系电话：18659243014
3．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1）报名意向书（见附件 1）。
（2）报名者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未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证明材料。
（3）报名者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见附件 2）、自然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 3）。
（4）《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方案》的内容指引详见本公告附件 4。
（5）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报名参与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法人适用）

或有权机关决议（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适用）。
（6）资产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形式可以为银行存款证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投资机构出具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投资承诺等。

（7）同意对在参与本次投资人招募和遴选过程中知悉的贵人鸟情况予以保密并签署保密协议（见附件 5，
提交时报名者单方盖章即可）。

对上述报名材料应逐项加盖报名者公章，报名材料的注意事项详见附件 6，报名者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
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二）商业谈判
报名期限届满后，若仅有一名报名成功者，则管理人将通过商业谈判的方式确定重整投资人。
（三）竞争性遴选
评标委员会由贵人鸟清算组成员组成，负责重整投资人的竞争性遴选工作。 若有两名及以上的报名成功

的报名者，则评标委员以竞争性遴选的方式，并通过书面审查形式，对报名者提交的材料进行评分。最终确定
平均得分最高的报名者为重整投资人。

（四）签署投资协议
管理人将在 2021 年 3 月 29 日之前确定重整投资人，在确定重整投资人后，管理人将向其发送重整投资

人确认通知书。 重整投资人确定后，在与管理人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其应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五、重整投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一）重整投资人的权利
经过公开招募和遴选确定重整投资人后，重整投资人可参与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讨论和准备，管理人在

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之前， 应征询重整投资人意见并由重整投资人向管理人出具书
面确认意见后，管理人方可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二）重整投资人的义务
经过公开招募和遴选确定重整投资人后，在与管理人协商一致的前提下，重整投资人应及时与管理人签

署《重整投资协议》，并积极配合重整工作的进行。若重整投资人不愿意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或不配合重整工
作进行的，管理人有权取消其重整投资人的资格，并重新公开招募和遴选公司的重整投资人。

六、其他事项
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 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或终止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本重整投资项目。
风险提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3.4.14 条第（六）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附件：
1．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报名意向书；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范本）；
3．授权委托书（范本）；
4．《重整投资方案》内容指引；
5．保密协议；
6．报名材料注意事项。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1：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报名意向书

报名者名称

通讯方式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地址：

投资意向 本人/公司/企业同意并自愿参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
（盖章 / 自然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范本）
（公民身份证号码： ）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为我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印章）
（盖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附件 3：
授权委托书（范本）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就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以下简称“本案”），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重整

程序的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工作。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向本案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材料，并处理其他重整投资

人招募和遴选相关事宜；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重整程序中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3．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受托人在本案中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自签字盖章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时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附件 4：
《重整投资方案》内容指引
根据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或“公司”）重整完成后的经营发展和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

选工作的需要，《重整投资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报名者简介，需列明报名者的名称、注册地 / 住所地、法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注册资本、成立

日期；投资人的主营业务；报名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 / 出资控制关系。
2.� 投资方案及架构，需列明报名者的投资主体、拟取得贵人鸟股份的价格、数量、所投入资金总额，投资

价款的支付安排（一次性支付或者分期支付，若为分期支付，请写明分期支付的具体安排）。
3.�报名者在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是否会引进、联合其他主体共同对贵人鸟实施投资？若是，需要介绍

每家投资人所充当的角色、分工及职责，并列明每家投资人的投资主体、拟取得贵人鸟股份的价格、数量、所
投入资金总额，投资价款的支付安排。

4.� 债务清偿方案，需说明对于有财产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等不同类别债权的清偿计
划。

5.� 投资后的经营方案，需列明在对贵人鸟进行投资后，（1）对贵人鸟未来的发展规划；（2）提升公司整体
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的方案；（3）对公司未来 3-5 年的经营情况的预计以及为实现该等未来业绩所拟采取的措
施、计划；（4）重整完成后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计划。

6.� 参与重整投资的优势自述， 报名者可对自身参与此次公司重整投资人的公开招募和遴选的优势进行
介绍，包括但不限于报名者或其出资人过往的经营业绩、所得的成就、自身业务与贵人鸟的产业协同以及融
资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

附件 5：
保密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当事人于二〇二一年【】月【】日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签署：
甲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办公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沟西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债权申报办公室
乙方：【】
注册地址 /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 自然人身份证号：【】
鉴于：
甲方拟展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工作（以下简称“本项目”），乙方在参与本项目的过程中将获得甲方

所接管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的有关文件、资料和信息。
为合理使用上述有关文件、资料和信息从而达到保护甲方及贵人鸟合法权益的目的，乙方同意遵守有关

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的约定，保守其所取得的甲方或其关联方的保密信息。
为顺利推进本项目的合作，乙方同意对甲乙双方合作接洽本项目事宜进行保密。
为明确双方之权利义务，经友好协商，双方就上述保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保密信息
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信息”，非经特别说明，均指以下信息：
甲方、贵人鸟或其关联方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或其他任何形式向乙方披露的所有相关信

息。 该等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贵人鸟或其关联方业务经营信息、财务信息及数据、资产运作信息、技
术信息以及其他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信息。 同时，作为甲方保密信息的范围，还包括甲方、贵人鸟或其关联方从
第三方获得的保密信息。

甲方与乙方就本项目洽谈、协商的具体事宜或合作事宜本身及相关内容。
第二条 保密义务
甲乙双方须对保密信息加以保密，并仅限用于甲乙双方进行本项目合作之用。 非经一方事先书面同意，

另一方不得将保密信息以任何形式部分或全部披露给其他任何第三方（包括该方与本次合作事宜无关的其
他任何人员）或用作其他用途，包括但不限于：

（1）通过提供借阅、复制或其他方式使第三人获得、使用保密信息；
（2）因保管不当使第三人有机会阅读、复制或以其他形式获得、使用保密信息；
（3）因保管不当而遗失信息；
（4）以书面、口头、实物或电子形式向第三人描述、复述或说明保密信息；
（5）以其他形式披露或非法利用保密信息，且无论该相关方是否因此而牟取利益。
乙方同意尽最大努力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保密措施对甲方或其关联方披露的保密信息严格保密，同

意除向参与本项目执行的中介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雇员、顾问以及其他经甲方另行授权的
需要参与本项目的乙方关联方的相关人员外，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
售、交易、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并依本协议约定承担前述人员或主体违反保密义务
的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经甲方书面同意披露保密信息的， 乙方也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将披露范围严格控制在为实现本

项目之目的所必须的范围内。
在有权机构依法要求乙方披露保密信息的情况下，乙方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要求披露保密信息时，应当

在相关法律规范允许的范围内事先通知甲方并与甲方密切合作， 通过所有合理合法的办法或措施尽量减少
披露的机会和范围以及由于披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条 保密义务的豁免
如果一方能够证明存在下列事项，则其可以披露保密信息，但仅限于下列事项的范围内、且披露之前须

通知另一方需披露的具体内容及理由：
（1）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2）法律法规的要求；
（3）因本项目合作需要向乙方的专业顾问或律师披露。
第四条 保密期限
本协议项下保密信息的保密期限自取得该等信息之日起至该等信息被依法公开披露或成为公开信息之

日止。
第五条 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及归还
一方承认另一方的保密信息始终为其财产。 一方向另一方披露保密信息并不构成向另一方转让、授予或

许可为本协议目的之外使用其保密资料、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他知识产权的有关权益。
如果本项目项下谈判或合作不再继续进行或其中一方因故退出本项目或本协议解除、终止，经一方在任

何时候提出书面要求，另一方应当在五（5）个工作日内销毁或向对方返还其占有的或控制的全部保密信息以
及包含或体现了保密资料的全部文件和其他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保密信息的原件、 复印
件、复制品和对保密信息的概述摘要），并提供已经返还或销毁的书面确认。

第六条 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或者不正当使用保密信息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1）立即通知

披露方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失扩大，避免不良影响的持续；（2）如因上述违反保密义务的行
为给披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就其遭受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且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继续有效。

第七条 争议解决
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自协商之日起 30 日内不能解

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贵人鸟重整案件受理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增加或删除须以书面方式进行，并自双方盖

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如一方未能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不应作为对其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协议项下

的权利，亦不妨碍将来行使这些权利。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盖章）
二〇二一年【】月【】日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二一年【】月【】日
附件 6：
报名材料注意事项
一、一般要求
1．报名者应仔细阅读本公告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本公告文件的要求编制报名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全

部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
2．报名材料应使用中文编制，如提供原始文件为非中文版本的，应提供中文译本，且以中文译本为准。
3．报名材料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有特殊要求外，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4．报名材料的书面内容不得有加行、涂抹或改写。
二、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的签署及规定
1．报名材料应加盖报名者印章 / 签名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企业报名者适用）。
2．报名材料的正本必须用不褪色的墨水填写或打印，注明“正本”字样。
3．报名材料不得涂改和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同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盖章，或者加盖

公章。
4．报名材料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起的后果由报名人负责。
（二）报名材料的密封与递交
1．报名材料按统一格式填写，装订成册（胶装），装订应牢固、不易拆散和换页。
2．报名材料应按以下方法分别装袋密封：
（1）封口处应有报名者公章。 封面上写明“贵人鸟重整项目重整投资人报名材料”、报名者名称、联系人、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
（2） 报名材料必须在指定报名材料接收时间内派人送达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沟西贵人鸟股份

有限公司老厂。 同时，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发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箱。
（三）报名材料问题澄清
为开展报名材料的审查、评价和比较工作，管理人有权通过书面方式要求报名人对其报名材料做出澄清

说明。 澄清要求和答复均应以书面形式完成，澄清中不允许对出资金额或报名材料的实质性内容作修改或补
充。


